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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汉市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汉州街道龙居社区综合服务中心项目设-施设备采购立项的批复
广汉市人民政府汉州街道办事处：

你单位报来《关于汉州街道龙居社区综合服务中心项目-设施设备采购立项的请示》（〔2025〕-210）及相关资料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名称：汉州街道龙居社区综合服务中心项目-设施设备采购。
二、项目法人：广汉市人民政府汉州街道办事处。

四、建设地点：广汉市汉州街道龙居社区。

五、建设内容和建设规模：该项目围绕龙居社区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功能定位，拟采购一批适配的设施设备，包含护理床、休闲桌椅、定制柜、电视机、空调等家具家电，艾灸仪、艾条等健康服务设备，建成集养老扶幼、托管托育、新就业群体服务、就业创业、教育培训、卫生健康等服务于一体的集成式综合服务体，可供各部门面向居民开展服务的共建共用平台载体。
六、估算投资为60万元，资金来源本级财政资金。
七、建设工期：2个月。

八、下阶段，要进一步优化资金筹集方案，严格控制投资，严格按照各级关于防范新增地方政府债务和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有关要求执行，严禁搭车建设楼堂馆所，建成后不得调整用于办公用房。
九、请严格落实基本建设程序，认真履行项目法人主体责任，依法开展招采活动，加强项目管理。督促监理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等参建各方认真履行法定职责，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要严格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和竣工验收等制度，及时通过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如实报送项目进展情况。项目开工建设，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建设条件，取得规划、用地、环评、施工等必备手续，不符合规定建设条件的，不得开工建设。项目完工后，及时办理竣工验收、工程竣工价款结算、财务决算、产权登记（固定资产登记）等手续。

十、本批复文件有效期为2年，自印发之日起计算。项目在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的，项目法人单位应在批复文件有效期届满前30个工作日之前向我局申请延期。项目在批复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也未向我局申请延期，批复文件在有效期届满后自动失效；项目在有效期内开工建设的，批复文件不再有时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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